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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保监会令[2010]7

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将公司投资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海航资本”）公司债券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披露如

下：

一、交易对手

本次交易的对手为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。海航资本持

有华安保险 262,500,000 股股份，持股比例为 12.5%，为公

司第三大股东。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保

监发[2007]24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海航资本应认定为我司关联

方。

二、定价政策

本次交易的价格确定方式公开公允。本期债券向合格投

资者公开发行，债券票面利率通过簿记建档方式确定。

在债券公开发行中采取簿记建档招标方式，在定价和配

售方面能充分体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簿记建档定价

是按照《发行公告》中的申购办法进行，原则上应按照利率

由低至高或价格由高至低原则，对有效申购逐笔累计，直至

累计至计划发行额为止。



三、交易目的

通过参与一级市场申购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，有助于提

高公司资金运用的整体投资效率。

四、审批流程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6 年第二次会议、董事会战

略和投资决策委员会 2016 年第二次会议、第七届董事会第

十六次临时会议、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投资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

案》，且关联董事、关联股东均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。

五、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影响

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通过簿记建档方式确定，根据具体票

面利率以簿记建档所确定的票面利率为准。目前根据《网下

申购申请表》所示，本次询价利率区间为 5.0%-6.5%。

此项投资收益稳定，期限不超过 5年，符合公司资产负

债匹配需要。投资标的资质良好，根据资信评级机构——联

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评级报告，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

级为 AA+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+。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

公司独立董事对《关于投资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公开

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，一

致认为本次公司通过参与一级市场申购海航资本公开发行

的公司债券，将有助于提高公司资金运用的整体投资效率。



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公开发行的

海航资本债券采取簿记建档招标方式，其定价政策遵循市场

价格原则。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在审议通过关联交易的议

案时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，关联股东、关联董事依照有关规

定未参加表决，未有违规情形，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

形，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、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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